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
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（MBA）
論文指導教授認證單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	姓  名
	
	學  號
	

	指導教授姓名
	

	論文題目（暫訂）
	

	指導教授簽名
	

	說明：
1. MBA學生應於碩二上學期9/30前確定論文指導教授，並將本單繳回辦公室。
2. 主責指導教授必須為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專任老師，若院內專任老師認為有必要與院內兼任老師或院外老師共同指導，需經本專班委員會同意。
3. [bookmark: _Hlk213663837][bookmark: _GoBack]學生在學期間必須修習該主責指導教授為開課老師之課程(不含移地課程及課程邀請演講者)。
4. 每位指導教授每學年可指導之MBA學生以6人為上限，單獨指導及共同指導皆以1人計。
5. 「國立清華大學碩士學位考試細則」第三條第一項規定：「經指導教授確認學生論文題目與內容符合學生所屬系、所、專班、學位學程專業領域及同意後，得檢具歷年成績表、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、論文初稿及摘要各一份，向系、所、專班、學位學程申請舉行碩士學位考試。…前述『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』標準由各系、所、專班、學位學程自訂，供考試委員學位考試時參考。」故主責指導教授須確認及同意前述「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」符合MBA專班標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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